校内其他教职工、校友及其他人员使用图书馆资源的管理办法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3]为方便各类读者有效使用图书馆资源，经图书馆馆藏规划与借阅政策工作委员会会议研究报图书馆党政联席会议批准，校内其他教职工、校友及其他人员使用图书馆资源的管理办法如下。
[bookmark: OLE_LINK16]一、珠海校区院系自聘教职工
包括院系自聘教职工、兼职兼课教师、事务性工作人员等。
1.申请人本人持校园卡(卡面有照片)、申请人与院系（珠海校区）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或复印件(仅用于核验，不做留存)及聘用单位第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使用图书馆资源申请书(附名单)》(附件1)和《使用图书馆资源协议书》(附件2)，前往图书馆总馆二层总服务台办理相关手续。
[bookmark: OLE_LINK17]2.借阅权限为中外文图书，册数为30册，预约册数、借期等其他借阅权限同校区校聘教职工。借阅权限的时效同合同有效期。
[bookmark: OLE_LINK4]3. 因违反图书馆规定带来的文献或其他财产损失,由聘用单位代为催还、追偿，无法返还或无法追偿的，由聘用单位按照图书馆相关规定全部赔偿；在完成赔偿之前，暂停该单位全部同类型自聘人员第二年的使用权限。
二、退休教职员
1.退休教职员须签署《退休教职员图书外借承诺书》；
2.借阅权限为中外文图书，册数为10册，借期60天，可续借30天，借阅权限时效为1年。
三、部分非全日制学生
短期班学生由管理单位前往图书馆总馆二层总服务台联系办理，可在馆内阅览开放区域的纸本文献。
[bookmark: OLE_LINK19]四、校友
1.凡我校毕业的校友（北京师范大学校友、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校友、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友），持校友E卡或持本人身份证和我校校园卡、学生证、毕业证、学位证中任意一种，登记入馆后，均可阅览全部开放的纸质文献。
2.校友如需开通图书馆借阅权限，须持校友E卡，并交纳押金（1000元）。
3.校友借阅权限为，图书10册（限借2册外文图书），借期30天，可续借30天，最长借期60天。
[bookmark: OLE_LINK21]五、校内其他人员
校内其他人员（非教职工）凭校园卡入馆均可阅览全部开放的纸质文献。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_Hlk219468335]六、其他事宜
本办法自图书馆党政联席会通过之日起执行，原《校内其他教职工、校友及其他人员使用图书馆各类文献资源的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bookmark: _Hlk219468356]附件1：使用图书馆资源申请书
附件2：使用图书馆资源协议书
附件3：退休教职员图书外借承诺书


附件1：

使用图书馆资源申请书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图书馆：
兹有我单位                              （单位名称），现申请为我单位聘用员工            （姓名1、姓名2等共   人）办理图书馆资源使用权限。
申请人相关信息请填写到所附名单表格中。






单位名称：                    
盖    章：
部(院、系)负责人（签字）：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附：名单
单位名称：                           
盖   章：
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教工号：                  

	姓名
	校园卡号
	所在单位
	护照号码/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邮箱

	
	
	
	
	
	

	
	
	
	
	
	

	
	
	
	
	
	



说明：
1. 图书馆借书初始密码为“LIB@身份证后8位”。读者可通过图书馆主页登录“我的图书馆”后自行修改。
2. 联系邮箱用于发送图书馆相关提醒，请认真填写，默认为所填写邮箱，登录后可以自行修改。
3. 需同时提供纸质与电子版材料，纸质版的“申请书和名单”交到图书馆办理处，可编辑的Word电子版“申请书和名单”发送至libzhbooks@bnu.edu.cn。
4. 名单可加行，请勿变更本申请书的字体、字号等格式。

共计：      人




附件2：
[bookmark: OLE_LINK9]使用图书馆资源协议书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图书馆（下称甲方）为                       
（单位名称，下称乙方）自聘人员开通校园卡使用图书馆资源功能。双方协议如下：
1. 乙方需向甲方提交本单位第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使用图书馆资源申请书（附名单）》。
2. 乙方使用图书馆资源的自聘人员需持有学校信息网络中心办理的校园卡（带照片）。
3. 乙方需告知本单位使用图书馆资源的人员严格遵守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并对本单位持卡人员的使用行为负责。乙方持卡人员如有违反图书馆规章制度的现象发生，乙方须协助甲方解决。
4. 乙方在其自聘人员合同终止或离职时，需确认相关人员已还清图书馆的图书及欠费。
5. 乙方人员因违反图书馆相关规定而给甲方带来的文献及其他财产损失，由乙方代为催还、追偿，无法返还或无法追偿的，由乙方按照图书馆相关规定全部赔偿；在完成赔偿之前，暂停乙方全部同类型自聘人员第二年的使用权限。
6. 遇上述规定外的情况发生，双方协商解决。
7.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8. 在院系存续期间，本协议长期有效。
	甲方：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图书馆
	乙方（单位）：

	盖章
	盖章

	馆领导（签字）
	部（院、系）负责人（签字）

	联系人：
	联系人：

	电  话：
	电  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3：
退休教职员图书外借承诺书
尊敬的老师：
感谢您多年来对图书馆的支持与信任！为继续为您提供学术支持，我们很荣幸为您开通图书外借服务。为确保馆藏资源能持续惠及更多师生，请您协助我们共同做好图书管理工作：
一、温情提示
1. 借阅权限：您可外借图书10册，借期60天，可续借30天（支持微信公众号进行续借操作），借阅权限的时效为1年。
2. 温馨服务：图书馆将定期通过邮件/短信/微信发送还书提醒。
3. 特别关怀：若因健康或出行原因不便还书，可委托家属代办或联系公共服务部（电话：0756-3683637）协商解决方案。
二、您的承诺
1. 妥善保管所借图书，避免涂改、损毁或丢失；
2. 尽量在约定借期内归还，若需延长使用，可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自助续借；
3. 如联系方式变更，请及时告知我们（电话：0756-3683637），以便保持顺畅沟通。
三、互助约定
1.若图书不慎遗失，我们期待与您协商最妥善的解决方式（赔偿/购新书等）；
2.图书逾期未还时，图书馆将收取逾期使用费并暂停外借权限，待图书归还后自动恢复；
3.您可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查询随时查询个人借阅记录。

办证信息如下：
姓    名：                                  
身份证号：                                  
校园卡号：                                  
联系电话：                                  
紧急联系人(近亲属)电话：                    

签字确认
我理解并支持图书馆的管理要求，愿与馆方共建诚信借阅环境。




承诺人：_________
日期：____年__月__日


